附件1
　　　　

柳江区各级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清单

（此清单由柳江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法治建设实际适时进行调整)

　　　　

　　全区各级国家机关要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促进宪法实施，把学习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基本任务。

　　一、党委、人大、政协相关部门主要宣传宪法、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部门涉及的法律法规
　　1. 党委机关：重点宣传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部门涉及的法律法规。

　  2. 人大机关：重点宣传宪法、地方人大组织法、监督法、立法法等法律法规。

　　3. 政协机关：重点宣传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政府行政部门主要宣传本部门执行的法律法规，包括相关地方性法规
　  4. 区发展和改革局：重点宣传宏观调控、节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

　  5. 区物价局：重点宣传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反垄断法、反价格垄断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法律法规。

　　6. 区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重点宣传中小企业促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工业和通信相关行业管理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专利法、对外贸易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

　　7. 区教育局：重点宣传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督导条例、幼儿园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8. 区民族和宗教局：重点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城区民族工作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宗教事务条例、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宗教院校设立办法等法律法规。

　 9. 市公安局柳江分局：重点宣传反恐怖主义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居民身份证法、枪支管理法、出入境管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禁毒法、消防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

　　10. 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重点宣传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

　　11. 区民政局：重点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区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婚姻法、收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殡葬管理条例、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

　　12. 区司法局：重点宣传律师法、公证法、人民调解法、法律援助条例、广西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3. 区财政局：重点宣传预算管理、财务会计管理、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财政监督、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14.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点宣传劳动法、公务员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职工带薪休假条例、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5. 区国土资源局：重点宣传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矿产资源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

　　16. 区环境保护局：重点宣传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

　　17.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规划局柳江分局：重点宣传建筑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物业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8. 区交通运输局：重点宣传公路法、航道法、港口法、道路运输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19. 区水利局：重点宣传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防汛条例、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20. 区农业局：重点宣传农业法、渔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种子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畜牧法、动物防疫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21. 区林业局：重点宣传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及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植物检疫条例、退耕还林条例、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22. 区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重点宣传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著作权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广西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23.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重点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献血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执业医师法、中医药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24. 区审计局：重点宣传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

　　25. 区旅游局：重点宣传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条例等法律法规。

　　26. 区税务局：重点宣传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资源税暂行条例、房产税暂行条例、发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27. 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重点宣传公司法、合同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商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广告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重点宣传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特种设备安全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

　　28.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重点宣传城区区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29. 区安监局：重点宣传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30.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重点宣传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药品管理法及实施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31. 区统计局：重点宣传统计法、经济普查条例、农业普查条例、人口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

　　32. 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重点宣传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仲裁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

　　33．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重点宣传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反洗钱、反非法集资、反金融诈骗等法律法规。

　　34．区地震局：重点宣传防震减灾法、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地震预报管理条例、人民防空法等法律法规。

　　35．区气象局：重点宣传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防雷减灾管理办法、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等法律法规。

　　36．其他行政机关或组织，重点宣传本部门执行的法律法规。

　　三、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主要宣传国家监察法、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和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规
　　37．监察委、法院、检察院：重点宣传监察、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包括民法总则和合同、物权、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两高”的司法解释。

　　四、工会、共青团、妇联、区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主要宣传面向特定社会群体的权益保障和权利促进的法律法规
　　38．区总工会：重点宣传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等法律法规。

　　39．团区委：重点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

　　40．区妇联：重点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

　　41．区科协：重点宣传科学技术普及等法律法规。

　　42．区残联：重点宣传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

